
135鄭逸哲 「所知所犯公式」為「所知所犯原理」和「法律適用」的「結合物」 法學講座

先看以下例題：

1. 甲誤乙為丙而殺之。

2. 丁誤其父戊為己而殺之。

3. 庚誤辛為其父壬而殺之。

問：以上三案，如何論處？

就此種問題，若熟悉所謂「所知所犯公式」──即「『所知』重於『所犯』，從其『所

犯』；『所知』輕於『所犯』，從其『所知』」公式──的解題者，大概不加思索就知結論：

甲、丁和庚三人均犯「殺人罪」。

換言之，藉助所謂「所知所犯公式」，解題者是有可能，在不經「法律適用」的情況下，

立即獲致正確的結論。然而，在「罪刑法定主義」之下，「所知所犯公式」並非由實定法所

規定，甲、丁和庚三人均犯「殺人罪」，仍應經「法律適用」而加以論證，方屬適當。

在此理解下，「所知所犯公式」和「法律適用」間究竟存在如何的關係呢？詳述如下：

一、「等價客體錯誤」非屬「刑法上有意義的錯誤」

就「甲誤乙為丙而殺之」的第一子題，若我們模仿英文的「關係代名詞」句法加以改寫，

則成為：「甲殺此人，who是被甲誤為丙的乙 」。

由此改寫，我們很清楚看出：僅觀察「甲殺此人」的「主句」部分，我們即已確定，甲

實現「殺人構成要件」，而具有「殺人構成要件該當性」，而犯「殺人罪」。也就因此，「who

是被甲誤為丙的乙」的「子句」部分，對於甲的犯罪判斷，純屬多餘。

就具體事實來看，甲的確發生了「誤乙為丙」的「錯誤」，然而，這樣的「錯誤」並不

為刑法所關心；因為，刑法乃禁止殺「人」，而非僅禁止殺「叫乙」或「叫丙」的那個

人。

換言之，只要行為人認識到「行為客體」是個「人」，而將之殺害，即屬故意殺人；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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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此人「叫乙」或「叫丙」，甚至根本不知其名，也不會影響行為人犯「殺人罪」。

由上所述，我們問行為人是否具有「殺人故意」，探究其認識乃以其認識「行為客體」

是否為「人」已足，至於該人叫什麼名字，乃至於其年齡、性別、身高、體重等，均不為刑

法所關心。

可見，若於具體上，行為人雖對「行為客體」有所「認識」上的「錯誤」，但該「錯誤」

卻發生於「構成要件行為客體要素」的「抽象輪廓」範圍之外，則此種「錯誤」對於「故意」

的判斷，並不會發生任何的影響。

在此理解下，一般所謂的「等價客體錯誤」，其實就是「行為人於『構成要件行為客體

要素』的『抽象輪廓』範圍之『外』所發生的『錯誤』」。而「不等價客體錯誤」則是「行

為人於『構成要件行為客體要素』的『抽象輪廓』範圍之『內』所發生的『錯誤』」。前者，

並不影響「故意」的判斷；而後者，則發生「阻卻故意」的效果。

所以我們說：「等價客體錯誤」非屬「刑法上有意義的錯誤」。

二、利用「等價客體錯誤」概念而確定「法律適用事實對象」的範圍

再回到以「甲誤乙為丙而殺之」為例，甲認識其所殺者──即「行為客體」為「人」，

即具有「殺人故意」，而實現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的「殺人構成要件」，而具有「殺

人構成要件該當性」，而犯「殺人罪」。

至此，我們所適用的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的「殺人構成要件」規定，而且，「法

律適用」已完整結束。但何以一般解題者，於處理此類問題時，幾乎無可避免會追加「甲雖

發生誤乙為丙的『等價客體錯誤』，但並不影響其『殺人故意』的判斷」一句呢？即使，我

們將此句刪除，不也不影響其「法律適用」的完整性和正確性嗎？

其實，最精確來看，我們使用「等價客體錯誤」這樣的概念時，並非在進行「法律適

用」，而是進行「法律適用」的「前置工程」。

首先，我們將具體的「乙」這個人和「丙」那個人，於「殺人構成要件」的「行為客體

要素」的「抽象輪廓」下而為觀察，其均屬「人」，因而，即使「誤乙為丙」，但於「人」

的「抽象輪廓」範圍內，並無認識上的「錯誤」可言。因此，──如前所述──，「who是被

甲誤為丙的乙」的「子句」部分，對於甲的犯罪判斷，純屬多餘。

質言之，我們利用「等價客體錯誤」的概念，而確定了「法律適用事實對象」的範圍僅

止於「甲殺人」；在此同時，也確定了「甲誤乙為丙」非屬「法律適用事實對象」的範圍─

─而為「多餘」的資訊。

綜合上述，所謂「甲雖發生誤乙為丙的『等價客體錯誤』，但並不影響其『殺人故意』

的判斷」一句的完整理應該是：「甲雖發生誤乙為丙的『等價客體錯誤』，但此「錯誤」非

屬『法律適用事實對象』的一部分，因而對此部分，並無所謂『法律適用』的問題，因而，

適用『殺人構成要件』判斷甲是否具有『殺人故意』時，並不可能影響其『殺人故意』的判

斷」。




